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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本人 

□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:  陳林陳林王陳  

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資金用途切結書 

 

立切結書人(以下簡稱「本人」)           提供 

所有座落於：          縣市               鄉鎮市區之土地（         段             地號）及房屋（含

基地         段         建號）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擔保，向貴會申借貸款：

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為遵循「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業務規定」（以

下稱央行業務規定）暨其「問與答(以下稱 Q&A)」相關規範，茲聲明並切結如下： 

一、資金用途 

□1.週轉金貸款 

本人提供上開擔保品向貴會申請□新貸□增貸，本次借款用途為 ppppppp        pp    ppp 

（檢附相關文件如附件）。本人聲明並切結確實依上述用途使用，資金非流向購買受央行業務

規定限制貸款條件之各項不動產。 

□2.購屋貸款 

    □自然人名下已有1戶「房貸」，現向貴會申辦特定地區購屋貸款。 

 □自然人名下已有2戶「房貸」，現向貴會申辦購屋貸款。 

 □向貴會申辦購置高價住宅貸款。 

 □3.購置經貴會認定為已無價值、鮮少價值之建物，且其座落於都市計畫劃定之住宅區或商業區

土地，本人茲此切結該建物確係供□營業  □住宅-自用  □住宅-出租使用。 

本人聲明若違反本項切結事項時，本人同意本借款超過央行業務規定所規範之貸款成數上限部分，

或本借款金額加計「購置高價住宅貸款」金額或「特定地區第2戶購屋貸款」金額或「第3戶以上

購屋貸款」金額超過央行業務規定所規範之貸款成數上限部分，於貴會通知(包括但不限於書面、

電話、傳真、電子郵件等)日起5日內無條件一次清償，且追溯自撥款日起，本借款利率改按原貸

款利率再加     ％計付利息，如有寬限期者，同意貴會立即取消，絕無異議。 

二、特定地區第2戶購屋貸款 

    本人名下已有1戶房貸，因有實際換屋需求，現向貴會申辦特定地區第2戶購屋貸款，本人切結於撥

款後1年內，將第1戶房貸擔保品出售及完成產權移轉登記，且清償債務並塗銷第1戶房貸之抵押權，

另承諾提供過戶後謄本及清償債務證明予貴會，以及不得以轉貸等方式規避上開事項，並同意如下: 

（一）若違反上開第1戶房貸清償塗銷之切結事項，於貴會通知(包括但不限於書面、電話、傳真、

電子郵件等)日起5日內無條件一次清償本借款超過央行業務規定成數之差額(新臺幣 O O 

O O O O 元整)，且追溯自撥款日起，至貸款成數差額收回日止，依貸款成數差額收回日之

貸款餘額按原貸款利率加碼     ％計收利息；自貸款成數差額收回次日起，本借款利率改

按原貸款利率再加     ％計付利息，絕無異議。 

（二）若規避上開切結事項辦理轉貸時，除應依前款收回貸款成數差額，並計收罰息外，尚須加

計自撥款日起至轉貸日止，依轉貸日貸款餘額1％計算之違約金，絕無異議。 

三、本借款撥款前，倘經貴會發現有其他新增核准應計入央行業務規定之房屋(或土地)授信額度者，

貴會得保留撥貸與否之權利，本人絕無異議。 

四、本人切結上述內容屬實。嗣後經貴會查明有違本切結書內容時，依授信契約相關規定，貴會得於

事先以合理期間對本人進行通知或催告，若逾期仍不補正，自得將本借款之全部或超過上述規定成

數之差額視為立即到期。 

五、本借款切結事項，業經貴會當面告知本人，本人已充分瞭解無誤。 

六、本切結書未約定事項，悉依本人與貴會簽訂之原借款契約或借據約定內容為準。 

           此致 

   臺中市霧峰區農會 

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

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
